
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关于

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对以

下两项关联交易议案，我们在召开董事会前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供议案

的相关资料，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对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

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我们对此议案所涉及的事项向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

和了解，我们认为：公司与相关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成立合伙企业

投资符合公司要求的标的，本次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有利于公司优化

资产结构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基于公司自身经营发展的需要，有利

于公司长期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。因此，我

们同意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，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。 

二、对关于中信泰富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向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

公司销售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我们对此议案所涉及的事项向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

和了解，我们认为：公司与中信重工发生关联往来，是本着自愿、公

开、公平、公允的原则进行，双方利用各自优势开发新品提升企业竞

争力，为公司开拓市场有很好的作用。中信重工资信良好，有关交易

的条款公平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。因此，我

们同意将《中信泰富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向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



销售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，关

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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